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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內地考察準備(二)： 

中五級「深圳經濟發展內地考察（2天）」 

 

敬啟者︰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的內地考察旨在讓所有高中學生通過實地考察活動，親身了解國情和國家的

最新發展，提升同學的國民身份認同，實現課程宗旨和目標，屬於本科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本科

將安排中五級同學參加「深圳經濟發展內地考察」，詳情如下︰ 

 

活動主題 深圳經濟發展內地考察（2 天） 

活動地點 深圳 

出發日期 2025 年 6 月 24 日(星期二) 返港日期 2025 年 6 月 25 日(星期三) 

集合時間 上午 8 時正回校 解散時間 約下午 6:30 (根據實際情況

而定) 

集合地點 本校操場 解散地點 本校操場 

團費 教育局全額資助。 

領隊老師 葉子碧老師、謝嘉怡老師 

隨團老師 15 人(另有旅行社領隊及導遊) 

行程 第一天 學校出發  經深圳灣口岸往深圳 

南山博物館 

南頭古城  

晚餐，教師帶領學生鞏固與反思當天所學 

第二天 早餐  

深圳改革開放展覽館 

午餐 

深圳市當代藝術與城市規劃館或深圳市工業展覽館 

經深圳灣口岸返回香港，大約下午 6:30 學校解散 

註︰行程或會按當時實際情況而作出調整及調動 

承辦機構 百利國際文化交流中心(電話︰2111-3551) 

酒店 

 

鴻丰大酒店 (暫定) 

地址︰羅湖區春風路 3011 號 

 

2425-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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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安排  深圳酒店的星級制未必與香港的星級制相同。 

 如遇特殊情況，當地酒店突告額滿或其他非學校所能控制之因素，令考察

團須臨時更換酒店、交通工具等，旅行社及學校未能及早通知，本校老師

無須對此更改負上任何責任。 

 有關分房安排除學生意願外，分房仍會受其他客觀因素影響，例如酒店實

際環境、房間狀況、學生當天人數(例如有人缺席)等，帶隊老師擁有當天

最終分房的決定權。房間安排由老師編定，只會安排同性別學生同房，不

設單人房。 

 學生在當天考察活動結束後，不可擅自離開酒店，亦不能擅自離動房間。 

 學生任何時間不可進入異性房間。 

 於指定時間後(老師會於當日通知)不可離開自己的房間。 

 學校不建議學生叫外賣，以免進食不潔食物而出現問題。 

 

酒店要求︰ 

 須遵守酒店規定。 

 請小心保管房間房卡／鑰匙，並保持公物清潔完整，如有損壞需自行照價

賠償。 

 退房前緊記帶走所有行李和個人物品。 

 從酒店致電回港，請用受話人付款方式或自備手提電話，盡量不要使用酒

店的國 際直撥電話，避免因結帳而延誤行程。參加者可按需要購買定額

收費電話卡或內 地適用的漫遊服務。 

安全事宜  入住酒店時，會進行火警演習。 

 不可在房間內玩火，要注意電力設施的使用和安全、盥洗室地面是否有積

水等。 

 緊記領隊及老師的房號。有事即向領隊及老師報告。 

旅遊保險  旅遊公司為隨團教師及學生購買團體綜合旅遊保險，家長可自行決定是否

須為子女購買額外的旅遊保險。 

惡劣天氣安排  如當天出發前(上午 5:30 至 8:00)，天文台發出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旅警告信

號、紅色/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等，教育局宣佈全日制學校停課，則全日停止

出團，活動將延期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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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1) 團費  學生可獲教育局資助全額團費。上述費用包括參觀活動、膳食、交通、內

地電話數據卡及基本的團體綜合旅遊保障。家長可因應個人需要為學生購

買額外的個人綜合旅遊保險，以應對突發事件，如行李及個人物品損失等。 

 所有學生須遵照學校指示，不可中途擅自加入或離團。詳情可參閱【附件

一】參加者須知。考察行李物品清單已載於上述文件內。 

(2) 請假事宜  學生如因身體不適而未能參加本團，必須於出發前致電學校辦理請假手

續；事後亦必須出示有效醫生證明，否則當曠課論。 

 醫生證明必須由香港註冊之中醫或西醫所簽發之病假紙，而醫生所建議之

病假 必須包括出發當天；所有到診紙、病歷表、收據均不會獲接納為退

團文件。 

 如學生因其他原因，例如：遲到、證件遺失、証件過期等，皆須由學生自

行負責，並向相關機構支付全部團費($770)。 

 若出發前有學生要求退出，退出的學生須支付因退團而產生的額外費用，

教育局亦可能撤銷對該學生的資助，該學生因而須支付全部團費及額外的

退團費用。 

(3) 未能參與此次

考察的跟進 

 如學生未能如期參與考察團，只有在特殊情況下，例如學生患病（須具醫

生證明書）或因其他重要事故而不能如期隨隊出發，教育局才會考慮不撤

銷對缺席學生的資助，否則，學生須支付團費($770)。 

 根據教育局規定，學生須參加下一次的內地考察及呈交考察報告。 

(4) 疾病記錄  學生如患有某些較嚴重的疾病（如心臟病，哮喘或貧血等），必須獲得家

長同意及詳列各種疾病忌諱，方可隨團出發，並必須於行程期間攜帶所需

的藥品。 

(5) 出發前備忘  請確保回鄉証的有效期是 2025 年 6 月 30 日或之前仍然有效。如回鄉証已

遺失，請儘快前往中旅社網站

( h t t p s : / / w w w . c t s h k . c o m / m e p / z h / a p p l y - c h i n a p e r m i t

- 2 / ) 預約申領回鄉證，待証件辦妥後須儘快交回相關副本予班主任。 

(6) 未能過關須知  如學生未能過關，會有學校職工在場。隨團老師會致電家長，通知有關情

況及確定學生解散回家的方法。隨後，學生會由職工陪同返回學校，然後

自行解散或由家長接回家。 

(7) 外賣事宜  學校不建議學生叫外賣，以免進食不潔食物而出現問題。 

(8) 考察簡介會  承辦的百利國際文化交流中心於 5 月 27 日(二)下午 15:35 至下午 16:30，於

5 樓演講廳為學生舉辦內地考察簡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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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緊急聯絡電話  如遇緊急情況，家長可於行程期間致電校務處，職員會協助家長與學生

聯絡。 

 另外亦可直接聯絡協辦機構。 

學校校務處 2495 3363 

協辦機構聯絡電話 

辦工時間內 2111 3551 

辦工時間以外(朱女士) 2669 4278 

入境事務處 (852) 1868 

(10) 內地緊急電話 內地報警電話︰110 醫療救護電話︰120 交通事故電話︰122 

 

請於 5 月 28 日(星期三)簽妥回條，連同【附件二】「健康申報表」交給班主任，再由班主任

交給葉子碧老師。如有疑問，可致電 24953363 予葉子碧老師聯絡。 

 

 

 此 致 

貴 家 長                                           

 

                  佛 教 葉 紀 南 紀 念 中 學  

 

  校長                   謹啟 

 

二零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